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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粮为系：清代驿费财政运作与管理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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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明朝驿递制度基础上，清代全面推行“纳银代役”之法，通过征收驿站钱粮维系驿站运行。 清初虽革除明

末驿站之弊，然而师旅繁兴，驿站钱粮常无处拨济，其费多赖兵部、户部筹措。 由于各省驿站冲僻不一，所需马匹、工食等钱

粮亦多寡不等，因而需要协调不同驿站的钱粮分配，裁僻济冲成为整合各省驿费的权宜之计。 清廷调整驿费管理的重要举

措是建立户部—藩司—州县官的模式，驿丞等未入流官员不再经管驿费，驿费完纳与奏销正式纳入地方官员的日常考核之

中，彻底消除了驿费管理的游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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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递，又称驿传，是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文书传递、财物运输、人员往来的沟通渠道。
清廷通过征收驿站银，常养雇夫并筹措驿马、驿船、驿车等设施，完成驿站的日常运作，构建起自朝

廷兵部、省府臬司、州县掌印官至驿丞的一整套驿递统辖体制，并在实际运转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改

易事务运作。 围绕驿递制度的核心———驿站经费，也相应形成了相对复杂的管理模式。
清代驿站经费的筹措主要依赖户部拨款、临时筹措与地方协济相结合的方式，清廷每年划拨定

额银两，同时由各省根据驿路长短与事务繁简程度分担补充，特殊时期还需临时挪支其他经费。 驿

费管理多由布政使司统辖，逐级下放至府州县及驿站官员支领核销，然实际运作中常出现挪用、亏
空等问题。 尤其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战事频繁导致驿递负担剧增，原有经费体系难以为继，清廷不

得不推行裁驿归站、改驿为邮等改革举措。 驿费支出不仅关系政令传达，更深度嵌入地方财政结

构，成为观察清代国家治理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虽然清代的驿站财政兼具政

治制度史与经济史双重研究维度，但颇为吊诡的是，总体的研究成果却与其重要性绝不相埒。 在整

个清代财政史或者说经济史领域，特别是研究清代财政支出环节时，主要聚焦军费、俸禄与赔款等，
较少触及驿费这一议题。① 而清代驿递制度的研究，学界关注重点在各省驿站的组织、管理、驿路设

置及改革等，②虽刘文鹏、苏同炳、张正桦、毛亦可、王启明等人研究了顺治时期驿站额银的裁节、各
省驿站之间的钱粮协济以及清代前期驿马用度等，③但整个清代驿费的来源、管理、裁节与使用，以
及与统筹军费及政务开支之间的关联，尚未有较为系统的研究。 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着重对

清代驿站经费的筹措与管理模式进行梳理与探讨，尝试揭示其在实际运作中的特点与困境。 从财

·２３１·

①
②

③

陈锋：《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８３—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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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视角，透视清代中央与地方在驿费统辖、监管实效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为理解清代治理体

系的调适与局限提供路径。

一　 清初驿站经费的筹措

驿费，指的是原定驿站岁需夫马工料、修造车船、廪给口粮及棚、铡、鞍屉、柴薪、灯油、药材杂支

等各项钱粮的总称。① 一般而言，针对清代驿站钱粮的研究大致包含三项内容———来源、管理与支

出，而细分之下则有驿费来源与裁节；驿费管理机构与管理模式；驿费支出的具体细目，包括驿马支

出（草干、买补）、驿船支出（修造、工食）、驿车支出（修造、工食）、驿夫工食支出（常设、雇募）、驿站

廪粮支出与房舍马槽等设备支出。 清代驿站经费内容盘根错节，牵涉的问题十分繁杂。 特别是清

代驿站作为维系中央与地方之间“传宣政令”的桥梁，时刻影响着清廷的国家治理能力，其驿费的管

理与使用更能反映国家统筹财政的举措与成效。
嘉靖时张居正行“一条鞭法”，革除“力役亲当”②之法，推行“纳银代役”，由佥编夫役改为征银

官雇，并将驿传征银之数，固定在赋役册内。 万历《庐州府志》称“奉例议征驿传……各拟定银数，
载在户役成规”。③ 由此，明代驿传体系中的力役之制发生极大转变，驿递机构的各项经费支出，均
由地亩及人丁项下出办。 在完成纳银后，户不亲役，不再承受科索赔垫之苦。④ 清代定鼎之后，在全

国范围内施行“纳银代役”，通过征收驿站银，常养雇夫并筹措驿马、驿船、驿车等设施，完成驿站的

文书传递与物品运送。 然而，清初各地战事尚未平息，驿站并无稳定钱额来源。 为维系文报传输，
清廷采取的权宜之计是通过他省协济和筹措各种经费拨补驿站。

顺治时期各省驿站征派钱粮依据《赋役全书》所列额银征收，驿站运行与驿费管理均由官方选

派官员操持，“驿站岁需夫马工料、修造车船、廪给口粮及棚、铡、鞍屉、柴薪、灯油、药材杂支。 所有

各项钱粮，约计应用之数，各于该省田赋内照数编征”。⑤ 清初裁减天启、崇祯朝以来增加的工料银、
马价银等，恢复万历《赋役全书》征派的驿站钱粮，⑥约计 ３４３ 万两。 除江南、浙江等少数省份外，绝
大多数地区终顺治一朝也未能尽数完征。 顺治年间，各地战乱尚未平息，中央财政捉襟见肘，《纪顺

治间钱粮数目》记载岁入额赋 １ ４８５． ９ 万两，仅相当于驿站经费的 ４ 倍而已，因而清初各项赋税收

入尚不足以抵军费开支，根本无力支出庞大的驿站用度。
在钱粮不足的情况之下，地方官员为求驿站运行，只能继续采取明代摊派、强征里甲等形式盘

剥百姓。 河南位处中原大地，各路驿递往来频繁，南北、东西要道皆经往河南，故河南驿站额银高达

五十八万两千一百余两，⑦约占当时全国驿站额银的六分之一，仅次于直隶。 长期以来，河南驿费依

赖清廷正项拨给与他省协济，“山东、河南亦皆有南省协济也”。⑧ 顺治时期，协济驿站银两仍被视作

田赋正项，先解交各省藩司后支领。 通常情形是，需协济州县差役前往支领，经年累月所领之银，尚
不足以应付往来盘费，再加上外省协济多有拖欠，因而驿站经费捉襟见肘。 顺治八年（１６５１），河南

巡抚奏报驿递苦累，他省协济银两迟迟未到，无力应付往来文报，经议准“先复额银二十三万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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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见征起存银内先尽驿站支用”，①紧急情形之下，清廷不得不同意河南省预先动支起运地丁正项银

两贴补驿站之用。 同年，山西省因协济银两不足，驿站困苦不堪，始有奏议“以本州县之正项，用补

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②大意无外乎先动用田赋银两保证驿站运

行，因预先动支而造成的正项缺额，再以协济银两抵补。 此举一方面能暂时缓解驿站费用之不足，
另一方面也可给协济省份施加压力，迫使其不得迟误协济钱粮。

此后，采用地丁正项拨补驿站，成为清代各省解决驿站钱粮的主要途径。 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明
确谕令各省驿站不敷支出，可由正项钱粮内动支：“近来各处驿递，疲累至极，冲要地方，尤为困苦，
皆因马价、草料、工食等银不敷支用。 民力既穷，马亦随毙，买补之费，仍出于民，民困如此，势必至

驿政尽坏，道路不通。 著户兵二部、行各督抚，察地方冲僻及路程远近，每驿应用马匹草豆、鞍辔、夫
役工食数目，钱粮见额若干，应补若干，逐一确算，造册奏报。 应用钱粮，准于应解正项钱粮内动

支。”③将地丁正项贴补驿站用度，势必造成正项缺额及经费使用的无序。 因此，驿站预先动支的起

运正项，必须首先奏报各驿所用钱粮数目，再行动支，最后再以“外州县协济”④抵作正项。 从这里可

以看出，支用地丁钱粮只是驿站因他省“协济银”未能解到而采取的临时性支给，不可能一劳永逸地

解决驿站经费不足的问题。 而且协济与正项的名目改换，虽是顺序的调整，但在清代财政体制中影

响颇大，清廷不会长期允许地方官动支田赋正项。
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云南、贵州荡平，清廷着手恢复两地驿路，其驿站钱粮乃借支他省兵饷或直

接由兵部开销，“该臣等看得经略辅臣洪疏题，设立贵州驿递共二十站，每站设马五十匹，共需银四

万两，已于湖广等处解到兵饷银陆续借备四万，并先借备银七千两，或即于兵饷银开销，或应于兵部

项下照数拨补等因”，其他不足部分“应于本省见征马馆银两通融接支”。⑤ 由此看来，贵州复设驿

站时，额设钱粮的来源主要是湖广兵饷、兵部拨补及贵州马馆银等。 至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时，贵州

驿费再度陷入拮据，势难再借湖广军饷，只能另寻他法筹措钱粮。 经贵州巡抚与驿传道商议，采取

“借地生息”之法：“搜查旧例，贵阳等府属，明时旧有三十余集场，系民间轮日买卖之地，旧例收税

以供协买驿马。 臣行该司道公议详称，应自康熙元年为始，照例开税，约计每年可收银四千余两。
应行令各府州县官，每逢各场集期，循例准货征银，贴买驿马。 俟年造册同马馆银两一总奏销。”⑥利

用贵州所属三十余处集场，每年征收税银四千余两，贴补驿站钱粮以作买补马匹之用。
贵州、云南等地重设驿站，其驿路主要连接湖南、荆州、襄阳等地，造成湖南各地驿站络绎不绝，

“该本司同驿盐道于副使会看得，滇黔已服，凡系解运赉奏报捷传檄一切差使，悉皆取道于荆襄安澧

常辰一带”，因此，湖南驿站兴复买马设夫，需银迫切，且为数不赀。 于是搜罗驿站项下银两，并节年

夫马、驳追节省、冲饷各项实征之银，仍缺马匹、工料、排夫、扛夫、馆夫、工食等银四万八千五百七十

一两。 经过驿盐道仔细商酌，地丁正项已无处可动，只能寻觅各衙门的余剩银两。 经查“惟有十六

年江济水夫除荒实征银三万三千零三十七两六钱一分零，原系兵部项下仓口。 又十六年夫马三

分之一除荒实征冲饷银五千六百五十九两六钱三分四厘，与十六年司道府厅额载红船除荒实征银

六千一百三十一两二钱六分八厘零。 虽全书刊载各衙门名目，但原系驿站项下仓口，俱堪请动支

用”，通过筹集原属兵部项下水夫、夫马及各道府厅余剩红船除荒实征银两，凑得驿站运行经费。 然

而，水夫、夫马及各道府厅红船等合计共仅得银 ４５ １１９． ５１ 两，“尚缺少银肆千陆百余两，无可添

补”，兵部右侍郎张长庚与湖南驿盐道议定“复于本省各县驿内查其昔冲今僻者，可将夫马酌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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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以足此数，此外别无可议也”，①将僻路驿马裁撤，节余钱粮用于冲路驿站，此所谓“减僻济冲”②

之法，后来成为清代驿站钱粮来源的最重要举措。
“减僻济冲”，即裁减偏僻驿路钱粮，以通融协济冲路驿站。 顺治八年，户部和硕端重亲王波洛

等奏称山西驿递困苦，“买马无银，难以足额”，与驿道、藩司审酌后请求减少僻处驿路，以确保冲路，
“量减僻缓，以益冲繁，不烦加增，不扰帮贴”。③ 波洛等人提出的“减僻济冲”实质是“节有余以济不

足”，僻路驿站常年差使不多，“有存留裁剩银两”，④可将其协济冲繁驿站。 因此，“减僻济冲”并非

直接裁撤驿站抑或裁减僻路本应支给的钱粮，而是将省内僻路驿站剩余钱粮统筹协调。⑤ 由于驿递

未纳入官员考成，他省协济及拆借各部门钱粮怠缓时有发生。 如此一来，正项无处抵补，便影响地

方官员考核。 所以，在他省协济银未至时，驿站不敢动支正项钱粮，只能任由驿站无马行差、驿舍倒

塌。 长此以往，清廷逐步认识到依靠各省之间协济、各衙门拼凑或者临时拆借兵饷洵非维系驿站运

行的长久之计。 但“减僻济冲”于各省驿站总额银并未增加和减少，其操作的关键是僻路与冲路之

间的变通，对于清初的财政境况而言是最佳选择。 最终，兵部采纳了山西驿道奏议，“应如所请，仍
将冲僻增减过确数报部查核可耳”，⑥只有统筹僻路驿站，将有限的驿费集中在冲繁之地，才能维系

驿路通畅与驿站运行。
此后，各省纷纷效仿“减僻济冲”之法，裁减僻路驿马、雇夫银两，拨补冲路驿站。 顺治十年

（１６５３），经由直隶保定府的驿路重新调整，原先拟定的冲繁驿站已不符合时下境况，进而影响驿站

经费的重新划定。
公同会议，得定兴、安肃、清苑、满城、庆都与易州、新城、雄县驿递一事，在昔年驿路俱通，

原按驿递之繁简，以定工料之多寡，数适均也。 迩年以来，取道于易州者，十分之三四耳，与昔

年不同。 若新、雄两县其差之繁，固与易州相悬，而东路尚多梗塞，终不似定兴等五县路当子午

之冲……调剂所以宜急也。⑦

据《大清会典》记载，京师皇华驿至保定府驿路由南路经涿州、定兴、安肃、清苑等县到达保定府，而
易州位处西北线，由涿州分出后经涞水、易州、广昌，连接山西驿站。 经过变更的保定府驿路，以定

兴、安肃、清苑等南线为冲繁。 因而兵部尚书马光辉奏请照例裁减僻路钱粮协拨冲路驿站，并确定

以顺治十年为始，待东西各路额银复原之后，停止裁减协拨。⑧ 康熙七年（１６６８），“减僻济冲”中所

裁之费用，延展到小建、截旷、皮脏变价⑨等内容，“覆准驿站夫马小建、截旷、皮脏变价等项，各该抚

查明扣存，以济拨补冲繁驿站不敷之用”，�I0僻路驿站中几乎所有能够被裁减的驿费，都用于支援冲

路驿站。
“减僻济冲”的核心策略为“节有余以补不足”，但在实施过程中，裁减僻路力度过猛，裁减之额

远超协补驿站钱粮。 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直隶巡抚董天机揭帖称：“臣同抚臣按程绘图，悉心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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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银壹千贰百两。 新城、雄县之差固较简，于定兴等五县而比之易州，则亦大不相同。 合将雄县工料银柒千肆百壹拾捌两内，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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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指小建，每年不足 ３０ 天的月份，需扣除多支出银两，谓小建银。 旷，指截旷，空缺时的饷银就节省下来，叫作“截旷”。
皮脏，指皮脏变价银，清制，凡各省营马倒毙合例者，每匹应分别缴回马皮及内脏折价银两，谓之皮脏。

昆冈、李鸿章等编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 ６８５《兵部·邮政·驿费》。



共议减僻地银四万七千二百四十二两零，补冲驿银二万七千二十两零，余银二万二百二十两零，以
备向后缺额之用”，①除支给冲路驿站之外，尚有两万余两节余。 不仅直隶如此，其他省份裁减驿费

亦数目庞大。 对于施政者而言，“减僻济冲”的推行，仅裁减僻路夫马工食银两即可节省大量驿站钱

粮，那么如果将无驿地方的额设走递、夫马银两尽数裁汰，所获余剩钱粮必定更为丰厚。 循此思路，
清代驿费筹措手段逐步由“减僻济冲”走向“裁僻济冲”，众多僻路驿站直接被裁撤。 随着驿站数量

的减少，促使清廷对各省驿站额设钱粮进行更大规模的调整。
进入康熙朝以后，各地局势平稳，农业生产恢复，熟地渐多，地丁钱粮及驿站额银②有了充足保

障，各省驿站无需动用兵饷或临时筹措。 但在特殊情形之下，当额银难以支给新设驿站或新增马匹

费用时，清廷也会从多种渠道拨补。 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四川新设驿站需动用钱粮，起初动议借用

军饷，后改由“在陕西驿站余剩及朋扣银内开销”，③其实质仍然是从他省协济钱粮。 乾隆四十六年

（１７８１），京师会同馆马干银两不敷支出，于是陆续“典置直隶各州县地亩”，④将每年应征租银解往

户部，以供喂养马匹津贴之需，这与顺治朝“借地生息”如出一辙。 总体而言，随着田赋完纳制度的

推行，作为杂项的驿站经费与正项地丁钱粮一同征收，汇解藩司以备支用，⑤在制度上确保了驿站钱

粮的来源，维系了驿传系统的运行。
综上所述，顺治朝伊始就恢复万历时期各省驿站额银，其目的是稳定驿路通行，避免地方官员

横加征派、滋扰百姓，但实际结果却是各省应付驿站钱粮远远不足，协济、支用正项、动用兵饷、支给

马馆银、借地生息以及减僻济冲等举措相应而生，在特殊情形下解决了驿费的来源问题。 然而，除
动用兵饷由兵部呈文、户部拨给外，其他驿费筹措形式皆游离于朝廷控制之外，也就是说州县等地

方机构拥有巨大的调用权限，这是清代驿站改革与驿费管理的核心问题。 同时，随着“减僻济冲”的
推行，各驿站钱粮与事务的不匹配，甚至地区之间的差异，促使清廷进一步裁撤驿费和收缩管理权限。

二　 清代驿站财政的调整

顺治时期，在驿站钱粮捉襟见肘时，清廷采取“减僻济冲”之法筹措驿费。 于冲路驿站而言，这
是驿费来源的主要方式之一，而于僻路驿站来说，实质就是驿费的逐步裁节和扣除。 这一举措，导
致国家层面对各省驿费进行较大规模的缩减，⑥尤以顺治、康熙、乾隆、嘉庆时期裁节额度较大。 光

绪时期仍旧遵循嘉庆时驿站经费额度，直至清末一直维持在 ２００ 万两以下。
明朝末年，各地州县除了额编驿费之外，另有额设的“里甲走递夫马银两”，平均每一州县 １ ８００

余两。 因此，尽管自万历至崇祯时一直裁节驿费，但始终未能减轻百姓负担。 顺治初期，恢复万历

《赋役全书》中各省驿站额编银两，将明末以来增加的里甲走递夫马银两全部裁撤。 据《大清会典》
记载，顺治时期各省额设驿站钱粮总计 ３４２． ９８ 万两，与万历时期的驿站银 ２１８． ７ ８３２ 万两相差较

大。⑦ 究其缘由，乃因万历五年时（１５７７）减征部分驿站银，《明会典》称“五年议准，各处站银通行减

征，共计天下原额银三百一十三万一百七十二两，免编九十五万二千三百四两，实征二百一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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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臬司按季领存。 嘉庆五年（１８００），恢复州县留存驿站钱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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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七千八百三十二两”。① 由此可知，顺治时期恢复的应该是万历五年裁撤之前的驿站额银即

３１３． ０ １７２ 万两，②与明末的四百数十万两相比较，裁撤达上百万两。 至康熙初期，全国额征驿站银

约计 ３０７． ７８ 万两，较顺治初期又减少近 ３５ 万两。
表 １　 清代各省额征驿站钱粮表 单位：两

省别 顺治 康熙初 康熙二十九年 雍正五年 乾隆十五年
嘉庆五年
光绪时期

直隶 ６８５ ８６３． ９５ ５００ ３５８． ４１ ３７５ ６６２． ５５ ４４７ ４９９． ８４ ３９６ ２６２． ３９ ４０３ ４０１． ７３
河南 ５８ ２６２１． ７４ ３１０ ７５６． ７８ ２４０ ４９７． ８５ ２９９ ８７１． ５０ ２８８ ９２９． ８１ １３９ ７９７． ２７
山东 ３０３ ６４４． ５７ ３０３ ６４４． ５７ ２３４ ３５５． １７ ２３９ ３０９． ２７ １９１ ３７６． １７ １５５ ４７６． ８３
江苏 １９１ ３３７． ６０ ２８１ ４９３． ００ ２１３ ２８８． ２０ １９１ ３３７． ６０ １６５ ７０５． ０３ １５２ １７０． ４５
安徽 １３５ ９１８． ２０ ２６４ ３３８． ００ １３５ ０９５． ００ １３５ ０９５． ００ ９８ ８８８． ５２ １０４ ４７４． １３
浙江 １０９ ５３９． ５２ １１０ ９９７． ２５ ６６ ５９８． ３５ ６５ ８８６． ５２ ６５ ９２３． ７１ ６３ ７１４． ２０
福建 ６５ ６０５． ６５ ６５ ６０５． ６５ ３４ ４４５． ５５ ３３ ６２７． １５ ３２ ９１２． ９１ ６５ ６０５． ６５２
江西 １８０ ２８５． ０２ １８０ ２８５． ０２ １０８ １７１． ０１ １０８ １７１． ０１ １０９ ９４３． １１ １０９ ９９７． １１
湖北 ２０７ ６２７． ４３ １７４ ７２６． ００ １３７ ３３０． ００ １１２ ７３３． ７２ １８５ ０１９． ０１ １８３ ２２１． ０９
广东 ３４ ５５３． １２ ３４ ５５３． １２ ２０ ７３１． ８７ ２０ ７３１． ８７ ２０ ７３１． ８７ １６ ４０１． ６４５
湖南 １４１ ９９５． ６７ １２６ ７５８． １０ ８５ ６０３． ８７ ７６ １３１． ０５ １２０ １９４． １７ １４０ ７８２． ９７
山西 １８１ ９２８． ７８ １６９ ２０１． ５９ １３５ ２０４． ６８ １２８ ６９８． ７６ １０５ ８３１． １７ １０５ ８３１． １７
陕西 ２６１ ７１２． ０６ ２４８ ３３４． ２０ １５４ ４７６． ７０ １５４ ４７６． ７０ １６５ ８９０． ５４ １４２ ２２８． ７１
甘肃 １３７ ２５５． ８１ １２２ ５８３． ２０ ７３ ５８３． ２０ １１６ ８８３． ５２ １３１ ０４６． ５１ ４３ ６９５． ０９
四川 ５８ ４５２． ２２ ５５ ０２９． ６０ ２８ ５５０． ８８ ３１ ４９１． ２８ ３１ ４９１． ２８ 无额设银两

云南 ４６ ０５４． ４５ ４５ ９３９． ４１ ２８ ７６３． ６４ ４３ ３８３． ６４ ２６ ５４１． ４５ 无额设银两

贵州 ７４ ８９１． ３６ ５２ ６６４． ６０ ３７ ９５７． ００ ３２ ７１７． ００ ３２ ７１７． ００ 无额设银两

广西 ３０ ５４５． ０２ ３０ ５４５． ０２ １３ ６７５． １０ １０ ０８１． １０ １５ ２１９． ３８ ９ ８６９． ７１
总计 ３ ４２９ ８３２． １７ ３０７７ ８１３． ５２ ２１２３ ９９０． ６２ ２ ２４８ １２６． ５３ ２ １８４ ６２４． ０３ １ ８３６ ６６７． ７５

　 　 资料来源：根据各朝《大清会典》记载的额设驿站钱粮数据统计。

　 　 对比顺康时期的驿站钱粮变化，不难发现，除山东、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省未调整外，直隶、
河南、湖北、湖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均有不同程度的裁减，尤以直隶与河南裁节为

多。 而安徽、江苏、浙江三省的驿站钱粮大幅度增加，其中安徽与江苏的驿站银非常接近驿递繁忙

的河南、山东等省，个中原因有待探究。
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议准驿站钱粮各裁十分之四冲饷，各省经历第一次驿费裁减，多数省份因

钱粮不足，驿站运行难以为继，故而于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准复二分，纾解驿站之困。 总体来看，与康

熙初年相较，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的驿站银为 ２１２． ４ 万两，合计裁节了 ９５． ３８ 万两，裁节比例约为

３０． ９９％ ，而其中除直隶、河南、山东、江苏、湖北、山西等省份驿站银裁减 ２０％左右外，其他省份的额

征驿站银裁节均超过 ３０％ ，尤其安徽、福建、四川、广西等达到近 ５０％ 。
雍正元年（１７２３），西北军旅繁兴导致京师经由直隶、河南、陕西至青海等地往来文书络绎不绝。

雍正五年（１７２７），清廷重新调节各省驿额，主要是增加驿递繁忙的直隶、河南、甘肃等省驿费，而相

应裁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贵州、广西等南方各地驿站额征钱粮。 而本应驿递差使较重的山西，
却出现小幅度的驿额缩减，原因在于雍正初期裁减大量驿马、驿夫，相应削减草干银及工食钱粮。

晋省原额冲僻共五十六驿，共马骡二千九百七十一匹头，二马一夫，共马夫一千四百八十

五名半。 十二边站共马骡三百九匹头，共马夫一百五十四名半……十军站马五百八十二匹，夫
二百九十一名。 以上驿站三项共马骡三千八百六十二匹头，马夫共一千九百三十一名。 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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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大明会典》卷 １４８《兵部·驿传四》。
顺治时期驿站银与万历时期仍然相差 ３０ 万两左右，原因主要在于明清时期所辖区域并非完全相同，最终影响驿站额银的

具体数字。



四年，为敬陈管见事议将各省驿马宜增宜减。 晋省各驿奉裁马二百六十九匹，夫一百三十名，
议增马五十二匹，夫二十六名。 ……晋省原额各驿站场所扛轿接递甲皂等夫共五千四百八十

九名，雍正三年奉裁夫二千四百四十九名，议增夫一百二十八名，共存夫三千一百六十八名。①

据其所载，雍正三年、四年（１７２５、１７２６）共裁减山西驿马 ２１８ 匹，马夫 １１４ 名，驿夫 ２ ３２１ 名。 《山西

通志》又载“冲驿并冲军站每马一匹日支草料等项银为六分六厘五毫，马夫每名日支工食银三分五

厘。 僻驿并僻军站每马一匹日支草料等项银六分，马夫每名日支工食银三分”，②若均按照僻驿计

算，每年因裁减马匹、马夫共节省驿站银 ５ ９４０ 两。 《大清会典事例》载山西省驿夫每日工食银两

“一分六厘三毫至三分九厘一毫零不等”，③取日均工食银二分七厘七毫计算，晋省裁撤驿夫共节约

驿费 ２３ １４５． ０１２ 两。 加之马匹倒毙买补实价变化、皮脏抵扣以及遇闰加增工食银两等，最终晋省驿

额出现小幅度的减少。
乾嘉时期，清廷继续裁减各省驿费。 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集中裁减直隶、河南、山东、江苏、安

徽、山西、云南等省额设驿站钱粮，其中直隶、山东两省缩减驿费数目较大，分别为 ５１ ２３７． ４５ 两和

４７ ９３３． １ 两。 同时，增加湖南、湖北、陕西、甘肃、江西、广西等省驿额，尤其是湖南、湖北两省，增加

幅度达到原额的 ５０％以上。 经此次调整，湖北省驿费额度超过陕西、甘肃、江苏，仅次于直隶、河南、
山东，位列各省驿额第四位。 嘉庆时期，重点裁减河南、山东、江苏、广东、陕西、甘肃、云南、广西等

省驿费，尤以河南、甘肃裁节力度最大。 河南省驿费由乾隆时期的 ２８８ ９２９． ８１ 两减为 １３９ ７９７． ２６９
两，削减比例超过 ５０％ 。 甘肃省驿费由 １３１ ０４６． ５１ 两降至 ４３ ６９５． ０９ 两，裁汰比例达到 ６７％ 。 经此

裁减，湖北、湖南等原先驿递清闲之地的驿费，反升至各省之前列，甘肃省驿费降至有清一代最低

值，仅高于广东、广西两省。 嘉庆之后，道光、咸丰、同治诸朝皆无调整举措，直至光绪年间，各省驿

额仍与嘉庆时无异。

图 １　 清代不同时期驿费变化表

　 　 在整个清代财政体系中，驿站经费是清廷重要的支出之一，“制天下之经费，凡国用之出纳皆权

以银，量其岁之入以定存留、起运之数，春秋则报拨。 凡岁出之款十有二：一曰祭祀之款，二曰仪宪

之款，三曰俸食之款，四曰科场之款，五曰饷干之款，六曰驿站之款，七曰廪膳之款，八曰赏恤之款，
九曰修缮之款，十曰采办之款，十一曰织造之款，十二曰公廉之款”。④ 根据《大清会典》记载的各省

驿站额银，清初驿费大约在 ３４３ 万两左右，顺治朝岁入总额约计 ２ ４３８ 万两，驿站支出占比 １４． ３％ 。
后历经各朝不断裁减，逐步稳定在 ２００ 万两左右，加之晚清时期税收名目的增多，驿费占岁入总额

的比例自然也逐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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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雍正《山西通志》卷 ５６《驿站》，雍正十二年刻本，无页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雍正《山西通志》卷 ５６《驿站》。
昆冈、李鸿章等编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 ６８５《兵部·邮政·驿费》。
托津等纂《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 １２《户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６４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６０１—６２０ 页。



表 ２　 清代历朝财政收入与驿站支出简表 单位：万两

年份 岁入总额 驿站额银 占岁入总比 ／ ％
顺治九年 ２ ４３８ ３４２． ９ ８３２ １７ １４． ３

康熙二十四年 ３ １９０ ３０７． ７ ８１３ ５２ ９． ６
康熙二十九年 ３ １９０ ２１２． ３９９ ０６２ ６． ６

雍正三年 ３ ５８５ ２２４． ８１２ ６５３ ６． ２
乾隆十八年 ４ ０６９ ２１２． ０４１ ５７５ ５． ２
嘉庆十七年 ４ ０１３ １８３． ６ ７３３ １５１ ４． ５
光绪七年 ８ ２３４ １８３． ６ ７３３ １５１ ２． ２

　 　 说明：康熙二十九年岁入总额暂以康熙二十四年数字计算。
资料来源：岁入总额根据何本方《清代商税制度刍议》（《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７ 年第 １ 期）统计而得；驿站额银依

据《大清会典事例》所载各省驿额相加。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清代各省均有额设驿银，但与征收驿站银乃至驿站的实际用度并不相埒。
康熙时期，各省造报奏销驿站钱粮，规定“应每省造一省总，每府造一府总，以节年存剩为旧管，以额

设实征为新收，以夫马车船各项工料及廪给杂支雇募价值为开除，以本年支用存剩及建旷皮脏变价

并节年存剩为实在。 一府各为一本，然后将州县驿逐一分析，务与府总相符，府总务与省总相符”。①

驿站钱粮的核算方式为实征驿站银加上上年存剩银两，应该等于裁撤充饷银、夫马工食廪给工料

银、建旷、皮脏及本年存剩钱粮之和。 清代各时期浙江省额设钱粮与实际奏销钱粮见表 ３：

表 ３　 浙江驿站钱粮表 单位：两

年份 细目 钱粮 细目 钱粮

康熙二
十一年

应征银 １１１ ４１１． ９２０
松阳蠲免驿站银 ０． １４１

驿站可支配钱粮 ８９ ０８３． ２７９

实征银 １１１ ４１１． ７８５
充饷 ２２３ ０１６． ５０６

充饷留存 ２２ ３１６． ５０６

驿站可支配钱粮 ８９ ０８３． ２７９ 驿夫马工料银 ６６ ７６６． ７７０
驿站费用 ＝实征银 －蠲免银 －充饷银 驿站钱粮 ＝驿夫马工料银 ＋充饷银

雍正
十三年

额征驿站钱粮 ６５ ７１３． ７１７
裁船头水手并船料银 １ ４１２． ８６４

扣解小建银 ９０９． ０１７
驿站实际用度 ５８ ２９２． ０８２

上年节省钱粮 ５２６． ６３１
可支配驿站经费 ６２ ８７５． ２０３

驿站存剩钱粮 ３ ３２７． １３７

可支配驿站经费 ＝ 额征钱粮 － 船头水手并船料
银 －小建银 －上年节省钱粮

该年驿站节省钱粮 ＝ 可支配驿站经费 － 驿站实
际用度

乾隆四
十六年

原留县驿夫马工料银 ６５ ６２０． ７６７
桐江驿裁船 ７． ８００

驿站实际用度 ６６ ３９１． ８５３

闰银 ４ ３４７． ４０４
驿站可支配钱粮 ６９ ９６０． ９７１

实际节余钱粮 ３ ５６９． １１８

驿站可支配钱粮 ＝ 原留县驿夫马工料银 － 桐江
驿裁船 ＋闰银

该年驿站节省钱粮 ＝ 可支配驿站经费 － 驿站实
际用度

嘉庆
十八年

原留县驿夫马工料银 ６５ ６２０． ７６７
桐江驿裁船 ７． ２００

当年支销钱粮 ６１ ５２９． ５２５

裁船工食等银 １ ８９８． ８６５
新收驿站银 ６３ ７１４． ７０２

存剩钱粮 ２ １８５． １７７

新收驿站银 ＝ 原留县驿夫马工料银 － 桐江驿裁
船 －裁船工食等银

存剩钱粮 ＝新收驿站银 －支销钱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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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昆冈、李鸿章等编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 ６８５《兵部·邮政·驿费》。



（续表）
年份 细目 钱粮 细目 钱粮

光绪二
十九年

额设钱粮 ６５ ６１３ 实际支销银 ５８ ６４９
加闰银 ４ ３４７ 扣饭食银 １ １０５

可支配驿站钱粮 ６９ ９６０ 缓给连闰银 １１ ３１１
可支配驿站钱粮 ＝额设钱粮 ＋加闰银 实销驿站银 ＝可支配驿站钱粮 －饭食银 －连闰银

　 　 说明：雍正十三年驿站本该节余 ４ ５８３． １２１ 两，但实际存剩 ３ ３２７． １３７ 两，根据《为请旨题销岁底驿站钱粮以期

画一事》（乾隆元年四月初四日）记载，夫马工料银多支出 １ ２５５． ９８４ 两。
资料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历年驿站奏效档案。

　 　 从不同时期浙江省驿站钱粮的各种细目来看，额设（征）钱粮其实是驿站用度的上限。 自顺治、
康熙、雍正、乾隆直至嘉庆朝，浙江省额设驿站银虽节年裁减，但不同时期的新收驿站银与额设钱粮

并不能对应，甚至处于不断浮动之中，而奏销钱粮也未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反而随新收驿站银出

现一定程度波动。 以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浙江省实际驿站用度为例：
驿传项下共应征银一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两九钱二分零，内有处州府松阳县康熙二十

年加征起料银一钱四分一厘零，准布政司移称查该县投诚官兵无力开垦，已于请旨免其处分。
案内详请总督部院具题，已奉俞允在案，共应征银一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两七钱八分五厘

零，内于暂移存留可缓等事案内原裁充饷银四万四千六百三十三两一分二厘零。 今奉恩诏准

复二分银二万二千三百一十六两五钱六厘零，实征充饷银二万二千三百一十六两五钱六厘零

……原存县驿夫马工料银六万六千七百六十六两七钱七分零，今奉复银二万二千三百一十六

两五钱六厘零，本年共存给县驿夫马工料银八万九千八十三两二钱七分九厘零。①

据此档案，驿传项下可用驿站钱粮为 ８９ ０８３． ２７９ 两（其中驿站实际支出夫马工料等银为

６６ ７６６． ７７ 两），加上充饷银 ２２ ３１６． ５０６ 两以及松阳县蠲免 ０． １４１ 两，该年浙省应征驿站钱粮为

１１１ ４１１． ９２ 两，与康熙初年浙江额征驿站银 １１０ ９９７． ２５ 两大致相符。 显而易见的是，额设（征）钱
粮的调节，能够反映不同时期清廷在驿站用度方面的支出比例。 同时，在清廷各项经费捉襟见肘

时，裁节驿站经费成为统筹财赋的重要手段。 于此言之，驿站经费成为反映清代财政收支状况的晴

雨表。 同时，驿站经费作为清代财政体系中的弹性支出项目，其额设数额与实际收支之间的浮动，
深刻揭示了清代财政管理中“额设经费”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张力。 自清初至光绪年间，浙江省驿

站经费奏销情况表明，额设驿费虽呈总体裁减趋势，但年度“新收”与“奏销”数额并未出现对称性

下降。 这种非对称性实际嵌入了清代财政“量入为出”原则下的动态调适机制：额设钱粮可视作中

央对地方驿站开支的预算控制上限，而实际运作中，地方则通过“新收”项目的调整和“奏销”环节

的灵活处理来应对实际需求。

三　 清代驿费的管理与调适

清廷通过征收驿站银，常养雇夫并筹措驿马、驿船、驿车等设施，完成驿站的文书传递与物品运

送，构建起自朝廷兵部、省府臬司、州县掌印官至驿丞的一整套驿递统辖体制，并在实际运转过程

中，不断完善和调整事务运作。 与之相应的是，作为驿递运行的核心———驿站经费，也形成了极为

复杂的管理模式。
（一）顺康时期的驿费管理模式

自宋代以来，驿递被视作军政事务，一直由兵部统辖。 清代于兵部之下设车驾清吏司，掌管全

国驿递。 各省额征的驿站钱粮统一由常盈库管理，在国家层面形成驿站事务与驿站经费分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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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请旨奏销岁终驿站钱粮以期画一事》（康熙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档号：０２⁃０１⁃２２６３⁃００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大清会典》称“常盈库，顺治初，设官管理，收贮车驾司朋椿、站银、废车、勘合等项，并武库司弓、
兵、柴、炭、缺官柴薪、马值等项”。① 站银，即驿站运行经费。 顺治时期各省驿站夫马钱粮属常盈库

开销，凡驿站马车船夫役工食、过往官员之廪给及过往兵役之口粮等，皆于该项钱粮内支出。 至顺

治十三年（１６５６），兵部奏谕始有“兵部项下裁减驿站银两可以拨给”②的记载，推断约在顺治中后

期，驿站银的部分管理权移至兵部。 顺治十六年，驿站买马钱粮改由兵部职掌，“查会典开载，设立

驿站买马之事，俱系兵部职掌，况买马有额定钱粮，覆请兵部查议奉旨在案”。③ 从不同档案记载来

看，驿站用马既可动用兵部额定钱粮，亦可敕请户部买补，“查驿站钱粮，系臣部（兵部）职掌，但贵

州银两无征，至马价等项俱归户部，无凭拨补，应请敕户部查议”。④ 户部乃天下钱粮所系，兵部购马

动支银两需咨户部，故而马价等项亦归户部掌管。 顺治十八年，湖北、贵州两省新设驿站，所需买马

钱粮及马夫工食银两需兵部核议，在户部支销，其时已无常盈库支销之例。
清初驿递系统尚处于恢复时期，驿费管理在中央层面尚未权责统一，常盈库管辖驿站钱粮，兵

部与户部亦能职掌夫马支销，这种共管的模式直至康熙初年才逐步改变。 康熙三年（１６６４），改常盈

库储归户部，⑤九年题裁管库等官，⑥驿站钱粮统归户部管理。 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驿站存剩钱粮以

及扣存小建、截旷银等，均在兵部奏销后交户部留存，“题准各驿每年扣存小建、截旷及皮脏变价等

银，并驿站剩余银两，移交户部充饷”。⑦ 由此看来，户部与兵部在驿站钱粮的管理上，权责日渐分

明。 兵部负责驿站钱粮的核查与奏销，户部负责存贮与支给。
清代定制，各省应将每年驿站用度奏销报部，省级由巡抚统管，“凡奏销驿站钱粮，顺治初题准

直省驿站钱粮支销数目，另各该抚于每年终造册报部”，⑧由此确立巡抚定期造册、题报各省驿站用

度的固定奏销制度。 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各省驿站钱粮改由驿传道⑨管理，“支用数目该管驿传道，于
岁终汇造清册，呈报该抚核明具题，由部察核奏销”，�I0此次调整驿费管理权限，将驿传道经管驿站事

务与驿站经费两项权责统一起来，巡抚不再直接管理驿费，而是在驿传道造册完毕后，交由巡抚核

查及报部奏销。 驿传道统管全省驿站，其下辖各州县驿站用度需定期汇报，《大清会典》称“覆准直

省驿站钱粮责成驿传道令各州县按季造册，呈送该道转缴督抚核实”。�I1 各州县每年按季造册四次，
呈至各省驿传道处，再由督抚核实全年驿站用度，�I2年终时转呈兵部奏销。

顺治时期，督抚在驿站钱粮管理中的作用主要是监督与核查，并统筹辖区协济银两。 驿传道根

据各州县驿站用度，逐年编制驿站簿籍，经管全省驿站经费。 至康熙时，虽然驿道仍统管钱粮，“驿
递原有额设钱粮，以备刍牧，驿传道专行管理”，�I3但督抚在钱粮管理中权责越来越大，“各省驿站有

于常例之外动用钱粮者，由该抚报部核给。 若因兵马动用者，由该督报部核给”，�I4凡动支驿站日常

支销之外的钱粮，均需奏报巡抚，若因军事使用驿站钱粮，需由总督奏报。 甚至各省驿站因“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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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桑阿纂《钦定大清会典（康熙朝）》卷 １０４《兵部·驿传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７２ 辑，台北文海出

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５２２０ 页。
《额黑里题宁夏军站马匹夏秋全支草料事本》（顺治十三年十月初五日），《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７ 辑，第 ９８ 页。
《张长庚为接济楚湘冲驿急需钱粮办法事揭帖》（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十三日），《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７ 辑，第 １２０ 页。
《赵廷臣为请动兵饷为贵州购马设驿站事揭帖》（顺治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７ 辑，第 １２６ 页。
《清史稿》卷 １４１《兵志·马政》，中华书局 １９７６ 年版，第 ４１７７ 页。
伊桑阿纂《钦定大清会典（康熙朝）》卷 １０４《兵部·驿传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７２ 辑，第 ５２２０ 页。
允禄等纂《钦定大清会典（雍正朝）》卷 １４３《驿传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７７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８９６２ 页。
伊桑阿纂《钦定大清会典（康熙朝）》卷 １０４《兵部·驿传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７２ 辑，第 ５２０９ 页。
驿道在不同时期称呼不同，有驿盐道、驿粮道、驿传道等，为表述方便，统称“驿道”。
伊桑阿纂《钦定大清会典（康熙朝）》卷 １０４《兵部·驿传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７２ 辑，第 ５２０９ 页。
伊桑阿纂《钦定大清会典（康熙朝）》卷 １０４《兵部·驿传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７２ 辑，第 ５２０９ 页。
清代的各项奏销册皆由督抚奏报，如藩司有关地丁钱粮的奏销总册，亦交督抚，蔡士英《抚江集》称“每岁终藩司造册报督

抚按缮黄册进呈”。
《清圣祖实录》卷 ３２“康熙九年三月辛未”条，《清实录》，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影印本，第 ４ 册，第 ４３７ 页。
昆冈、李鸿章等编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 ６８５《兵部·邮政·驿费》。



截旷、皮脏变价等项”扣存的钱粮，亦由各省巡抚查明奏报户部，以便“拨补冲繁驿站不敷之用”。①

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清廷题准各省驿站钱粮，俱归“正印官管理”，②以政令形式确定督抚及州县长

官董理驿站钱粮，而驿传道的主要职任变为协助督抚催解驿站钱粮、定期造送簿册，“题准各省驿站

钱粮完欠册籍，俱令驿传道造册加结，送部科查核”，③此时，驿道由顺治时期统管一省钱粮，转变为

辅助督抚的角色。
需要注意的是，州县长官虽按季造册，且驿站钱粮存留州县，但实际经管驿费的却是驿丞。④

《明史》记载，驿丞专司邮传迎送之事，驿站钱粮皆由其支领，“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裯帐，视使

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⑤ 清承明制，各州县驿站为驿丞管辖，“喂养改归县令，应付仍

属驿丞”，⑥由于驿站远离县治府城，掌印官员一则距离穷远鞭长莫及，二则事务繁忙无暇顾及，因此

支用钱粮、喂养马匹多归驿丞。 顺治十六年，湖广巡抚张长庚奏请为驿丞铸给印信，称“驿丞虽属末

员，而夫马钱粮申呈关领”，⑦驿丞每季赴县仓支领夫马工料银两，悉令其喂养马匹，应付往来差使。
然而，驿丞只能按季领取钱粮，无法在草料价廉时预先购置，这给驿务管理带来诸多不便，顺治、康
熙时期即有裁撤驿丞的动议。 但在顺康时期，裁撤驿丞规模不大，且主要集中在与州县同城的驿

站，裁撤后驿务与钱粮可由典史或巡检兼管。 倘若驿站距离县治太远，管驿官需两地奔波，仍令驿

丞管理钱粮。
顺康时期，驿传系统经过恢复和调整，驿站钱粮有了稳定的来源。 在继承明朝驿站制度的同

时，驿费管理也呈现出独特的模式。 顺治初期，在中央层面形成较为复杂的常盈库、兵部与户部共

管局面，随着康熙时期常盈库的撤销，钱粮大权统归户部职掌。 省级层面的驿费权限，则经历了由

巡抚过渡到驿传道再到督抚的过程。 县级层面，驿丞始终统管钱粮支给。 因此，顺康时期初步构建

出由常盈库（兵、户）、巡抚、驿道、驿丞组成的驿费管理体系，再逐渐简化为兵、户部—驿道—驿丞，
最后过渡到户部—督抚—驿丞三级统辖模式。

（二）雍乾以后的驿费统辖机构

雍正、乾隆时期，在户部、督抚、驿丞统辖模式的基础上，重新改革驿费管理机构。 雍正即位之

初，就意识到驿道在邮传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驿道为驿站钱粮所系”，⑧一改督抚管理各省驿站

钱粮的成规，令驿道全面执掌各省驿站用度。 雍正五年（１７２７），考虑到各省布政使司库贮钱粮起运

之后几无余剩，遇有急需则无经费可用，⑨清廷决定在各省留存钱粮以备地方公用，而各省布政使作

为“一省出纳收支之总汇”，�I0在驿站钱粮的管理上开始拥有部分权限。 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议准

各省驿道经管驿站钱粮，凡有收放各数，并支销款项，随时移会藩司。 每年奏销时，仍将该年出入与

节年存剩银，一并造册移会藩司，逐一核对相符，即具盘查清楚印结，报部考核”，�I1驿站钱粮属于各

省留存，虽归驿道直接经管，但藩司每年奏报钱粮需分款开载，逐一复核驿站用度与存剩。 在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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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冈、李鸿章等编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 ６８５《兵部·邮政·驿费》。
允禄等纂《钦定大清会典（雍正朝）》卷 １４４《驿传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７７ 辑，第 ９０６３ 页。
允禄等纂《钦定大清会典（雍正朝）》卷 １４４《驿传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７７ 辑，第 ９０６３ 页。
在东北地区，不设驿丞，驿站钱粮由司驿官支领。 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卷 ５６９ 称“康熙四十二年，议准口外驿站钱粮皆

司驿官预先支领，若不存贮在官，私借与人图利者革职。 康熙五十二年题准，吉林驿站钱粮，管驿官管理”。
《明史》卷 ７５《职官志四》，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第 １８５２ 页。
《清世祖实录》卷 ４２“顺治六年春正月辛未”条，《清实录》，第 ３ 册，第 ３３７ 页。
《湖广巡抚为请铸给丰乐等驿驿丞印信由》（顺治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内阁大库档案，档号：１１９６９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藏。
《清世宗实录》卷 ３“雍正元年正月”条，《清实录》，第 ７ 册，第 ７６ 页。
允祹等纂《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 ３８《户部》记载“雍正五年议准，各省布政使司库贮钱粮悉令造入春、秋二季报

册候拨，至冬季大拨时，又将各省应存及次年额征，悉行拨充兵饷，司库几无余剩。 倘有急需，鞭长莫及，应按地方之远近、存剩之多

寡，酌留数十万两，令该督抚公同封贮藩库”。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 ４，北京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５１ 页。
昆冈、李鸿章等编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 ６８５《兵部·邮政·驿费》。



制度施行之下，藩司具有审核驿站经费之责。
乾隆元年（１７３６），由于江苏省裁撤驿站银后追复二分，原留钱粮与复还钱粮形成不同的奏销形

式。 《江苏布政史张渠为酌改驿站钱粮成例等事奏折》称“查驿站钱粮例存州县支给，统归驿道奏

销。 惟因从前经费不敷，将江省站银十分之中裁去四分，留存六分，后又奉将裁去者复还二分，名曰

复二站银。 其原留之六分，仍照例由州县支发，而复还之二分，乃独令解赴藩库，再令各驿请领，另
由臣衙门奏销。 同一驿站钱粮也，州县有存留起解之异，奏销有藩司、驿道之分”，①各省驿站裁留钱

粮存于州县，统归驿道经管奏销，而裁撤复还钱粮存于藩库，各驿需在藩库支领，并报布政使奏销。
如此一来，布政使部分侵夺了驿道职责，使得藩司在驿费管理上掌握一定权限。②

驿道与藩司共掌驿站钱粮，必会引致年终造册混乱，《清实录》称“兵部奏：查直省驿站奏销，臣
部先将册开新收银两各款行查户部，与地丁册造数目相符，然后核算具题。 户部奏销地丁，亦将驿

站款项，行查臣部。 近来驿道奏销驿站，藩司奏销地丁，但各沿旧式，声叙不清，辗转行查，一时难

结”。③ 一方面，驿道需逐年将驿站用度奏报兵部，再由户部核销，其中包含了在藩司支领的复还驿

站钱粮；另一方面，藩司奏报地丁银，亦需核减支给驿站钱粮。 两者分别造册，且驿站款项一增一

减。 同涉驿站开支，而分隶两目，致使户部核销行查，需辗转于驿道、藩司之间，颇为不便。 于是清

廷谕令驿道奏销驿站，将动支藩库地丁及借支协拨等银各若干，于新收项下详细注明。 而藩司在奏

销地丁银时，亦将拨给驿站各项，逐一载入，户部核查两案数字相符即可。
驿道长年驻扎省城，无暇稽查通省驿站，以致驿递滋扰、文报迟误及贪污腐败频出。④ 乾隆四十

三年（１７７８），清廷制定驿务归分巡道分管之例，并令按察使总司其事。 由于臬司案牍纷繁，钱粮改

由藩司收支，“至于驿站钱粮均出于地丁银内编征，各州县向解驿道收支，各项似应统归臬司总理，
以专责成。 但臬司衙门系刑名总汇，案牍纷繁，如另设库藏以司出纳，每当收放之期，未免难于兼

顾，而藩库为各项钱粮聚会之地，凡有驿站项下应解应领银两，俱归藩司库中收贮支放”，⑤因此，由
于驿道裁汰，其统管全省驿站及钱粮之责相应由藩司与臬司分掌。

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７９）八月，兵部调整广西省驿务，称“至一切奏销，详缴印花，俱归臬司汇办

……其驿站支剩钱粮，州县径解藩司，毋庸另设臬司银库”，⑥驿站开支由臬司经办，即臬司承继驿道

经管通省驿费之权。 而驿站余剩钱粮，作为地方年终支出节余，由州县直接解送藩司。 同年，调整

甘肃驿务，称“夫马工料等银，仍由州县具详藩司核给。 其额领倒毙马价，及垫用廪给口粮，由各道

移臬司办理”，⑦驿站日常用度由州县直接在藩司支领，而驿马倒毙及买马钱粮等则由守巡道移交臬

司，于藩司处领存。 广西与甘肃两省的驿费管理模式，基本呈现了臬司与藩司共辖的局面。 广西省

驿费存于藩库，由臬司负责奏销；甘肃省则是藩司统管钱财，部分驿站支出由臬司领存，两者对掌通

省驿费。 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清廷再次调整各省驿费管理机构，取消臬司与藩司交叉管理形式，
统一由藩司掌管驿站钱粮，由臬司领存以保障驿站运行。 《大清会典事例》载“各省应征驿站钱粮，
一并移解藩库，遇有动用，由臬司按季领存，覆明给发”。⑧ 驿站钱粮由臬司按季于藩司领贮，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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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布政史张渠为酌改驿站钱粮成例等事奏折》 （乾隆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哈思忠编选《乾隆朝驿递史料》，《历史档

案》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
为防止藩司扣克钱粮，造成州县驿站不济，清廷下令督抚转饬藩司给发，《清高宗实录》称：“乾隆十年十月，凡州县祭祀牲

牷、驿站草料、孤贫养赡暨廪给役食等项，须赴藩库领给。 请敕下督抚，转饬藩司，及时给发，不得扣克留难，致州县借口短给，贻累

小民。 如州县有别项库贮应解银两，准即借支抵兑。”（《清实录》，第 １７ 册，第 ２６３ 页）
《清高宗实录》卷 ７０５“乾隆二十九年二月辛亥”条，《清实录》，第 １７ 册，第 ８７９ 页。
乾隆年间爆发了多起驿传滋扰事件，暴露了驿传管理的缺陷，参见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第

１４４—１４７ 页。
《奏为敬筹驿站事宜》（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内阁大库档案，档号：０３８３４１，“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清高宗实录》卷 １０８８“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庚申”条，《清实录》，第 ２２ 册，第 ６１９ 页。
《清高宗实录》卷 １０８９“乾隆四十四年八月戊寅”条，《清实录》，第 ２２ 册，第 ６３５ 页。
昆冈、李鸿章等编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 ６８５《兵部·邮政·驿费》。



藩司作为全省驿费管理的最高机构，而臬司负责奏销造册，①各驿站将所需钱粮上报按察使，臬司经

核实后拨给。 至此，乾隆年间因为裁撤驿道而导致的省级驿站管理的权力真空，最终由布政使与按

察使替代，而驿站钱粮与驿递事务最终分掌于藩司和臬司。
雍乾时期，各州县驿站经费最初仍由驿丞经管，“夫驿丞者，乃专管之官员，虽为职小，但职任饲

养驿马，积贮草料，供应往来官员等事，动辄之关钱粮，故得其人甚要”。② 在清代职官体系中，驿丞

并未入流，以钱粮之事交托微员，统治者始终存有忧虑，自顺治时期就有裁撤驿丞之举。 雍正年间，
驿丞侵吞夫马草料银情况日盛，“以驿马为产业，扣克马料为生资”，③边远各省驿丞不谙驿务更为严

重，甚至有“驿丞侵扣钱粮徒有开销之名而无养马之实”④的记载。 乾隆年间，官员上奏称“驿丞微

末穷员，钱粮到手易归消散，州县官因责不在己，漠不关心”，⑤任由驿站弊孔百出。 因此，裁汰驿丞

的讨论再次进入统治者视野。 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清廷全面整饬驿站经费管理模式，驿站钱粮均归

州县董理，“驿地止于应差喂马，不必更设专员，现在直省各驿，除向来原归州县并佐杂等官经管各

驿毋庸议外，所有各省原设之驿丞，或系附近州县，或移佐杂驻扎，均可裁汰以节冗费，至钱粮出入，
原属州县正印官之专责，所有佐杂兼管，并酌留驿丞之各驿，一切夫马钱粮，均应统归州县经理”。⑥

乾隆时期驿站钱粮由驿丞管理改为州县经管，但州县长官无暇顾及本地所有驿站，因此清廷允许佐

杂官员协同管理。 “军机大臣原议驿站钱粮，统归州县管理，嗣经升任巡抚陈宏谋等先后奏请红城

等站夫马钱粮分归各同知、通判支领报销”，⑦同知、通判作为州县正印官的属僚，常分驻县城之外，
能够兼顾边远驿站，可以代替正印官管理驿站钱粮。

在边疆及特定地区，驿站的日常事务管理和经费管辖机构等皆与内地不同。⑧ 边疆地区的驿站

多由笔帖式、令催管理，驿站钱粮则由笔帖式统辖，如黑龙江驿站，“凡支领驿站钱粮，由笔帖式钤

用，以专责成”。⑨ 而张家口、杀虎口、独石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关隘驿站钱粮，令司驿官管理，三年

更换一次。�I0 司驿官（即笔帖式）之上，各关隘驿站钱粮又隶属提督统辖，但拨给钱粮机构稍有差异，
独石口由提督报明户部支领，古北口则令提督在藩司支取，“乾隆三十三年，奏准直隶省之独石口驿

站夫马工料银两，管站司员于年终报明提督，转咨户部支领。 其古北口工料银两，分作两季报明提

督，移行藩司支领”。�I1 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整饬各关隘驿站钱粮拨给机构，均在藩司处支领，“奏
准直隶所属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三处所需驿站银两，俱照该省古北口、山西省杀虎口之例，即在

本省藩库支领，仍照旧例交道库收贮”。�I2 由此可知，张家口、杀虎口、独石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关隘

钱粮的管理权限，亦最终掌握在藩司或户部等机构，笔帖式虽具体操作驿站经费花销，但始终未有

总管驿费之统辖权。
雍正、乾隆两朝，重点推行省级层面及以下的驿费管理体制改革。 雍正初期各省驿站用度交与

驿道执掌，同时藩司逐步获取部分驿费经管权。 乾隆时期，藩司在驿费管理中的权限进一步扩展，
直至最终与臬司对掌驿费与驿务之权。 雍乾两朝大量裁撤驿丞，各州县驿站钱粮纳入正印官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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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大清光绪新法令》称“驿站钱粮历由臬司造报”（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２８５ 页）。
《监察御史唐吉纳奏陈盛京所属驿站改派笔帖式管理等事折》（雍正三年正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

满汉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０３５ 页。
《奏陈驿站奏销宜核实暨驿丞一官可以裁革管见折》（雍正四年四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

折汇编》第 ３３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９９８ 页。
《奏报整顿贵州驿站弊端》（雍正二年十月初九日），档号：０１６８９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高宗实录》卷 ４５３“乾隆十八年十二月”条，《清实录》，第 １４ 册，第 ９１４ 页。
昆冈、李鸿章等编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 ７０３《兵部·邮政·管驿》。
《清高宗实录》卷 ７３４“乾隆三十年四月上戊申”条，《清实录》，第 １８ 册，第 ８１ 页。
有关边疆地区的驿站管理，可参考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第 １５０—１６３ 页。
昆冈、李鸿章等编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 ７０３《兵部·邮政·管驿》。
昆冈、李鸿章等编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 ７０３《兵部·邮政·管驿》。
托津等纂《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 ５５８《兵部·邮政·驿费》，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６４ 辑，台北文

海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５９６１ 页。
托津等纂《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 ５５８《兵部·邮政·驿费》，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６４ 辑，第 ５９６３ 页。



理体系。 从整个清代前中期的驿费改革过程来看，清代驿站财政管理模式趋向简化。 由顺治时期

的常盈库［兵部、户部］共管—驿传道—驿丞转变为康熙时期户部—督抚—驿丞，再调整为雍正时期

户部—驿道—驿丞。 乾隆二十年规定各驿钱粮改为州县统管，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系统改革驿站

经费管理体制，最终定型为户部—藩司—州县官统辖形式。
综观清代驿费管理体制的改革历程，很清晰地呈现以下几个特征：其一，驿费管理模式趋向简

化。 清代驿递运行中，常盈库、兵部、督抚、驿传道、臬司均曾作为驿费的兼管机构，一方面增加了非

专管驿费官员的日常事务，流程和管辖层级亦日趋烦琐；另一方面又使得本就专管驿务的兵部、驿
传道及臬司权力过于集中。 在“事权合一”的原则之下，常盈库并入户部，户部成为清廷最高的驿费

管理机构。 钱粮存于藩司，布政使与按察使各司其职，各省驿站经费奏销不再经督抚奏报，破解了

省级驿费管辖与户部之间的督抚掣肘问题。 州县取代驿丞管理驿站钱粮，使州县正印官成为驿站

直接管理者。 其二，驿费统辖与驿务管理相分离。 明清鼎革之后，驿传归于兵部统摄。 清初各驿站

运行困难，经费需多方筹措，兵部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调拨与支给驿站钱粮的权力。 康熙之后，各
地局势稳定，驿站运行与钱粮供给逐步正常化，兵部与户部在驿站事务管理和经费管理职权上逐渐

分离。 在相当长时间里，驿站的日常事务与钱粮均系于驿传道一人之手，在省级管理层级中，事权

与财权执掌于同一机构。 经过雍正、乾隆时期的改革，臬司于全省稽核巡查，总管一省驿务，分巡道

下辖所属府县驿站。 藩司总管一省钱粮，驿站事务与财政管理分属不同机构。 通过大规模的驿丞

裁汰与职责调整，使其仅负责喂养马匹、传递文书，州县正印官管理钱粮。 驿务与驿费分掌于不同

行政机构，彼此紧密关联但又相对独立，共同确保清代驿传体系的运行。 其三，通过改革驿费管理

权限，驿丞等未入流官员不再是驿费管理体制中的一员，侵贪冒领钱粮之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

制。 与此同时，钱粮乃帝制时代统治命脉所系，将驿站管理与驿费奏销正式纳入地方官员的日常考

核之中，彻底改变了驿递制度游离于地方官僚体系之外的状态，管理机构和运行流程日臻完善。 尤

需关注的是，在清代驿费改革中，州县等地方官员在驿站钱粮经管和初次分配中的作用及权限得到

加强。 顺康时期，驿站钱粮虽存于州县，但其角色属于催征或兼管，驿丞掌管驿站支给。 因此，清代

裁汰驿丞的主要举措是将其改为巡检或由巡检、典史等州县官属僚兼管驿站，此举促成州县成为驿

站钱粮的直接管理机构，并接受藩司、户部查核。 州县官员能够根据本地驿路冲繁，合理分配钱粮。
嘉庆之后，各州县所有额征驿站钱粮，可根据夫马工料等用度情况，留存县库以备支用，增强了州县

长官在驿站钱粮支配中的作用。 从这里可以看出，清代驿传运行的关键在于州县。

结　 　 语

清代前中期，驿传制度在沿袭明代基础上又有所改革，最终呈现符合“大一统”国家治理的驿递

体系。 将明代推行的“力役亲当”改为“输银代役”，驿递所需之马匹、人夫及钱粮等不再由民间佥

派，而由朝廷征收固定的驿站银，以供驿递运转。 清初政权尚未稳固之时，各地驿站额设钱粮无法

保障，只能通过户部、兵部调补及“裁僻济冲”等方式统筹。 康熙之后，局势渐定，驿站钱粮的巨大支

出为统治者所关注，清廷开始逐渐裁节驿费。 自顺治至乾隆时期，逐步完善驿费管理体制，将驿费

管理与驿务统辖相剥离，形成自户部至藩司再至州县掌印官的三级管理模式，简化驿费统管机构。
同时，驿递纳入官员考核范畴，彻底改变了驿递制度的游离状态，使驿站钱粮纳入以清廷为核心的

统摄体系之中。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书籍史视域下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研究”（２４ＣＴＱ０６０）阶段性

成果〕

（责任编辑：施恬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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